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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草原是我省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是发展草原畜牧业的

基本生产资料。《草原法》规定，国家对草原实行以草定畜、

草畜平衡制度。甘肃省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天然草原类型丰

富，不同区域的草原生产力差异显著，科学核算天然草原合

理载畜量，是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合理利用草原资源、促进

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根据国家林草局关于

治理草原超载过牧，加强草畜平衡监管的工作部署，以及相

关技术标准规范，结合我省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实际，制定《甘

肃省天然草原产草量调查及合理载畜量核算技术细则》（以

下简称《细则》）。

本《细则》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以维持草

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为前提，以实现以草定畜、草畜

平衡为目标，科学规定了开展天然草原生物量调查，确定合

理载畜量的测算方法和系数。正文部分涵盖总则、放牧地范

围、产草量调查、合理载畜量核算、附则等五个方面内容。

附件部分包括样地样方调查、牧草再生率、草地合理利用率

等三类技术调查表和参数表，形成了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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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落实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甘肃生态保护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甘肃省草原条例》和《甘肃省

草畜平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有效保护草原生态环

境，促进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省实行草畜平衡管理的天

然草原及其他放牧地。

第三条 本《细则》规定了甘肃省可放牧草原界定、天

然草原产草量调查、合理载畜量核算等内容，明确了相应的

技术措施、指标系数和测算方法。

第四条 基本原则

（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维持草原生态系统

结构和功能完整为前提，以实现以草定畜、草畜平衡为目标，

坚守草原生态保护底线,促进草原合理利用，改善草原生产力

状况，确保载畜量不超过草原承载能力。

（二）坚持科学规范，实用可行。根据地形地貌、气候

特征、草原类型和利用方式区域差异，采取地面调查与遥感

监测相结合、长期定位观测与短期调查相补充的方法，开展

草原生物量调查，确定合理载畜量测算方法和系数。注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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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算方法的科学性、规范性，相关指标和系数易于操作，

明确直观。

（三）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我省牧区自上世纪八

十年代落实草原承包经营制度，除法规政策性禁牧草原以外，

已承包草原主要实行放牧利用。坚持尊重历史和利用现状，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保障原住居民合法权益，实事求是确定

各类放牧地，并开展产草量调查和合理载畜量核定工作。

（四）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区域地形地

貌和气候特征以及草原类型、利用方式的多样性，在确定牧

草再生率、利用率等指标时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区域

差异化标准，客观反映不同区域草原生产能力。

第五条 本《细则》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和技术标准制定。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3.《甘肃省草原条例》

4.《甘肃省草畜平衡管理办法》（甘肃省人民政府令 92

号）

5.《甘肃省草原禁牧办法》（甘肃省人民政府令 95号）

（二）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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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意见》（厅字〔2020〕34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21〕7号）

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草原禁牧休牧工

作的通知》（林草发〔2020〕40号）

4.《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

见》（甘办字〔2021〕47号）

5.《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实

施意见》（甘政办发〔2021〕81号）

（三）技术标准

1.《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技术规程》（NYT1233-2006）

2.《草原退化监测技术导则》（NYT2768-2015）

3.《休牧和禁牧技术规程》（NY/T1176-2006）

4.《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NY/T2998-2016）

5.《草原资源调查技术规程》（DB62/T2684.2-2016）

6.《天然草地合理载畜量的计算》(NY/T 635-2015)

7. 《 草 原 资 源 承 载 力 监 测 与 评 价 技 术 规 范 》

(LY/T3322-2022)

8.《草畜平衡评价技术规范》（LY/T33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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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放牧地的范围

第六条 核算合理载畜量的放牧地是指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禁止放牧以外的草原及其他地类。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天然草原，包括天然牧草地和其他草地。

（二）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已实行草原承包并实际

用于家畜放牧的地类。

第三章 产草量调查

第七条 天然草原产草量调查采取地面样地调查并辅以

无人机航拍、航测等方法进行。调查样地包括固定样地和加

密样地。

（一）全省统一组织开展的国家林草生态综合调查监测

工作中已有的 1771 个草原固定样地，作为年度合理载畜量

测算的基础样地。

（二）玛曲、夏河、碌曲、合作、肃北、阿克塞、肃南、

天祝等牧业县，卓尼、迭部、瓜州、民勤、永昌、靖远、永

登、岷县、漳县、环县、华池、山丹等半农半牧业县，以及

草原面积较大的农区县县域内以放牧为主的区域，可综合考

虑草原资源分布规律和家畜放牧实际情况，增设补充加密样

地，以满足本区域合理载畜量核算和草畜平衡评价的需要。

（三）样地数量控制要求。原则上每 4500hm2草地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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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地，在植被稀疏、群落成分单调、且分布均匀的地带，

适当降低样地密度，但不能低于规定密度的 70%，即每个样

地所代表的面积不大于 6600hm2。

第八条 补充样地布设要求

（一）补充样地全部布设在实施草畜平衡管理的区域。

对于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但没有监测样地分布的草原，应设置

补充样地。补充样地应尽可能包含 2005 年以来全省草原资

源调查和监测的样地。

（二）补充样地应有较好代表性、一致性，能够代表周

围区域主要的草地植被和类型。布设应注意以下重点：

1. 主要草地类型，每个类型至少设置 1个样地；

2. 利用方式及利用强度有明显差异的同类型草地，应分

别设置样地；

3. 不同地形地貌的草地应分别设置样地；

4. 山地垂直带上样地设置要考虑垂直变化，一般应设置

在垂直分布带的中部，并且坡度、坡向和坡位应相对一致；

5. 在草地类型隐域性分布的地段，样地设置应选在环境

条件相对均匀一致的地区。草地植被呈斑块状分布时，应增

设样地。

（三）补充样地布设时，应有效衔接和充分利用已有的

草原监测历史数据，实现可比性。

（四）补充样地布设应考虑交通便利，方便开展外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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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于草原类型特征明显但无法抵达的，可考虑设置航拍

样地，通过无人机航拍航测技术手段来获得草原植被信息。

第九条 调查方法

（一）固定样地调查

全省林草生态综合调查监测布设的 1771 个草原固定样

地，按照《全国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技术规程》实施调查。

（二）补充样地调查

1. 调查内容和指标

（1）调查内容包括样地特征调查和测产样方调查。

（2）样地特征调查包括：行政区域、样地坐标、草原

类、草原型、植被结构、地形地貌、土壤质地、地表特征、

利用方式等指标（附件 1）。

（3）测产样方调查包括：植被盖度、高度、产草量、

可食牧草、优势种、毒害草等（附件 1）。

2. 调查时间

植被生长盛期实施调查，尽可能与林草综合生态调查监

测同步实施。

3. 现地调查

（1）灌木及高大草本样方调查。在样地内选择能代表

样地所有灌木分布的典型区域随机设置，样方数量 1个，大

小为 5m×5m 或 10m×10m大样方（视灌木及高大草本覆盖情

况确定样方大小）。采用标准株调查方式，分种选择标准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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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其丛径、丛高。产草量按照取样比例（根据标准株丛大

小选择取样比例），取标准株当年嫩枝进行称重计算，进而

根据标准株的数据计算整个样方的相应数据。

（2）草本及小半灌木样方调查。样方数量不少于 3个，

样方间距大于 250m。大小为 1m×1m。测量群落的自然高度，

测定样方内植物群落盖度，在样方内齐地面剪下地上植株，

并测定其鲜重和干重。样方设置在能够代表整个样地植被特

征的地段，样地内植被垂直地带性分布明显，应在不同植被

带的中部各设置样方，如果样地内包括不同坡面，应在不同

坡面各设置样方。

4. 数据汇总处理

固定样地调查采集的数据，由甘肃省草原技术推广总站

负责反馈相关市、县，补充样地调查数据由各县（市、区）

负责整理，统一汇总处理。

第四章 合理载畜量核算

第十条 合理载畜量是指一定的草地面积，在某一利用

时段内，在适度放牧（或割草）利用并维持草地可持续生产

的前提下满足家畜正常生长、繁殖、生产的需要，所能承载

的最多家畜数量。合理载畜量又称理论载畜量。

第十一条 合理载畜量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核算。

（一）县（市、区）总合理载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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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 S1 × A1 +S2 × A2 +S3 × A3 +∙∙∙

式中：

Sy—县（市、区）总合理载畜量（羊单位）；

S1、S2、S3…—不同放牧地类单位面积合理载畜量（羊单位/hm2）；

A1、A2、A3…—不同放牧地类面积（hm2）；

（二）单位面积合理载畜量

SUSW =
YW ∙（1 +GW） ∙ EW

IUS ∙ DW
式中：

SUSW—某类放牧地单位面积合理载畜量（羊单位/hm2）；

YW—某类放牧地可食牧草干草产量（kg/ hm2）；

GW—某类放牧地的牧草再生率（%）；

EW—某类放牧地的利用率（%）；

IUS—1标准羊单位日食量[1.8 kg标准干草/（羊单位·日）]；

DW—某类放牧地的放牧天数。

（三）合理载畜量指标和术语

1. 羊单位是指 1只体重 45kg、日消耗 1.8kg标准干草的

成年绵羊，或与此相当的其他家畜。

2. 可食牧草产量是指除毒草及不可食草以外，草地地上

生物量的总和（含饲用灌木和饲用乔木之嫩枝叶）。

3. 标准干草是指在禾本科牧草为主的温性草原或山地

草甸草地，于盛草期收割后含水量为 14%的干草。

4. 牧草再生率是指一年内草地首次达到盛草期最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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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量进行放牧或刈割后，牧草继续生长的地上生物量占首次

盛草期地上最高生物量的百分比（附件 2）。

5. 草地合理利用率是指为维护草地生态良性循环，在既

充分合理利用又不发生草地退化的放牧（或割草）强度下，

可供利用的草地牧草产草量占草地牧草年产草量的百分比

（附件 3）。

6. 放牧天数是指一年内家畜在草地上实际放牧利用所

持续的时间。按冷季、暖季、春秋季不同季节转场放牧的区

域，各放牧季时间之和应为 365天。

第十二条 合理载畜量每五年核定一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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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表1-1 样地调查表（补充样地）

行政区域： 市 ( 州 ) 县 ( 市 、区 ) 乡 (镇) 村

样地号：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记录人：

经 度： 纬 度： 海拔： m

景观照:

远景照编号： 样地内植物种数：

近景照编号： 主要植物照片编号：

草原类

温性草甸草原 温性草原 温性荒漠草原 温性草原化荒漠 温性荒漠

高寒草原 高寒荒漠草原 高寒荒漠 高寒草甸 山地草甸

暖性草丛 暖性灌草丛 低地草甸

草原型

植被结构 草本型 ( ) 灌草型 ( ) 乔草型 ( ) 乔灌草型 ( )

地形地貌 山地 ( ) 丘陵 ( ) 高平原 ( ) 平原 ( ) 盆地 ( )

土壤质地 砾石质 ( ) 沙土 ( ) 沙壤或壤沙 ( ) 壤土 ( ) 粘土 ( )

地表特征

裸 地（斑） 面 积 比 例 ( %)

砾石：无 ( ) 少 ( ) 多 ( ) 覆 沙：无 ( ) 少 ( ) 多 ( )

盐碱斑：无 ( ) 少 ( ) 多 ( )

鼠害：无 ( ) 少 ( ) 多 ( ) 虫 害：无 ( ) 少 ( ) 多 ( )

黑土滩：无 ( ) 少 ( ) 多 ( )

利用方式
全年放牧 ( ) 冷季放牧 ( ) 暖季放牧 ( )

打草场 ( ) 禁牧 ( ) 人工草地 ( ) 其他 ( )

填表说明：

[样地号]：采用通用编码规则，分段式表示方式，分别由省、市（州）、县代码、

样地编号组成。其中省、市（州）、县代码各 2位数，样地编号 3位数，末尾加

大写字母M，共 9位数+字母组成，例如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 5号补充样地，编

号为 6230010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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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纬度、海拔]：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使用 GPS确定样地所在的中

心点经纬度，经纬度统一用度格式，小数点后保留 6位，如：某样地 GPS定位

为：E115.044450°，N42.279983°，海拔：990米。

[景观照编号]：远景照，对能够反映样地在空间尺度范围所包含的视觉景象进行

拍照，要横排，拍照角度为天 1/3，地 2/3；近景照，对能够反映样地植物群落特

征所包含的视觉景象进行拍照，3张，拍照时无天，保证照片的分辨率和清晰度，

序号为近 1、近 2、近 3（电子版归档序号）；主要植物照片对能够反映样地植物

群落的建群种或优势种所包含的视觉景象进行拍照，拍 2-3种主要植物，序号为

植物名称+序号(电子版归档序号)。

[草原类]：主要填写草原分类系统中的第一级—类。参照 20世纪 80年代草原分

类表填写草原类。

[草原型]：根据 20世纪 80年代的草原型填写。如没有，可采用组成草原植被的

优势种、亚优势种等内容来描述草原植被组成特征。植被组成中作用最大、优势

度最高的植物种为优势种，草原型名称的确定可采用直观法优势种命名，或用高

度、盖度和产量计算优势度，综合命名优势种。

[植被结构]：根据草原植被生活型，选填草本型、灌草型、乔草型、乔灌草型。

[地形地貌]：地貌通常分为山地、丘陵、高原、平原和盆地 5种类型，各种地貌

类型的判断依据如下：

山地：按海拔高度、相对高度和坡度的差别，分为高山、中山和低山。

高山：海拔高度超过 3000m，相对高度在 1000m以上，山势陡峭。

中山：海拔高度在 1000-3000m之间，相对高度为 500-1000m。

低山：海拔高度为 500-1000m之间，相对高度为 200-500m，山坡较为平缓，

与丘陵常无明显界限。

丘陵：海拔高度<500m，相对高度<200m，丘顶平缓而小，坡度较小，坡地

面积大，坡麓向邻近平原过渡，界线不明显。

高原：海拔一般在 1000m 以上、面积广大、地形开阔、周边以明显的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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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比较完整的大面积隆起地区称为高平原(包括海拔高度接近 1000m的平原)。

平原：在视野范围内(约 30-50km)，高差很小的广阔的平坦地面，海拔一般

在 200m以下，相对高差小于 50m。

盆地：四周被山岭环绕，中间地势低平，似盆状地貌。

[土壤质地]：土壤质地主要分为砾石质、沙土、壤土、粘土。调查土壤地表以下

0-30cm土壤剖面的土壤质地。

砾石质：土壤颗粒中＞2mm砾石含量超过 1%的土壤。

沙土：全为单颗砂粒，土壤松散，放在手中，砂粒从指缝中流下，无法用手

捏成团。

沙壤或壤沙：土壤颗粒组成中黏粒、粉粒、砂粒含量适中的土壤，是介于壤

土与沙土之间的土壤，该土壤养分含量较高。

壤土：土壤孔隙适当，通透性好，保水性好，湿捏无沙沙声，微有沙性感，

用手成团后容易散开。

粘土：土壤颗粒小，通透性差，水分不易渗透，容易积水，用手捏成团后不

易散开，干时土块坚硬。

[地表特征]：包括砾石、覆沙、侵蚀等地表状况。

砾石：风化岩石经水流长期搬运而成的粒径为 2-60mm的天然粒料，用砾石

覆盖面积/样地面积的比值表示，没有砾石覆盖为无，比值﹤30%为少，比值﹥

30%为多。

覆沙：主要指由于风积作用使表层土壤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后在地表造成的

沙土堆积。用覆沙厚度表示，没有覆沙为无，有覆沙现象为少，厚度在 0.5cm以

上为多。

盐碱斑：用盐碱斑面积/样地面积的比值表示，没有盐碱斑为无；比值﹤10%

为少；比值﹥10%为多。

裸地(斑)面积比例：没有植被覆盖，对风蚀和水蚀极为敏感的、表面裸露的

土地面积占样地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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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害：草原鼠类的危害等级涉及草原害鼠种群密度、植被类型、植被生产力、

草场载畜量，以及鼠害承载面积等多项指标。没有鼠类的危害为无；有鼠类活动

或活动痕迹，但害鼠数量低于控制指标为少；草原植被已经出现因鼠类造成的损

失，草原生产力下降，出现荒漠化现象为多。草原主要害鼠危害分级参见《草原

鼠荒地治理技术规范》（NY/T1240—2006）。

虫害：草原虫类的危害等级涉及草原害虫种群密度、植被类型、植被生产力、

草场载畜量，以及虫害承载面积等多项指标。没有虫类的危害为无；有虫类活动

或活动痕迹，但害虫数量低于控制指标为少；草原植被已经出现因虫类造成的损

失，草原生产力下降，出现荒漠化现象为多。

[利用方式]：通过对当地牧民或专业人员的访问获得。

全年放牧：全年放牧利用。

冷季放牧：北方一般指冬季和春季放牧。

暖季放牧：牧草生长季节放牧。

禁 牧：全年不放牧。

打 草 场：指用于刈割的非放牧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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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草本及小（半）灌木样方调查表（补充样方）

样方号：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样方面积： × m2

经度: 纬度: 记录人:

盖度: % 植物种数： 优势种：

样方俯视照片编号: 样方刈割俯视照片编号:

种 类 植物名称 盖度 高度 鲜草产量 (g)

优势可食

其他可食

优势毒害

其他毒害

产草量折算

总产草量（kg/hm2） 可食产草量（kg/hm2） 毒害草产量（kg/hm2）

鲜 重 风 干 重 鲜 重 风 干 重 鲜 重 风 干 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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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经度、纬度、海拔]：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使用 GPS 确定样方中心点

所在的经纬度，经纬度统一用度格式，小数点后保留 6位，如：某样地 GPS定

位为：E115.044450°，N42.279983°，海拔：990米。

[样方俯视照片]：指样方的垂直照。将该照片序号对应填入表格中。

[植物名称]：记载样方内植物名称。

[高度]：样方内植物叶层自然高度。

[盖度]：样方内植物地上部分垂直投影的面积占样方面积的比率。采用目测法测

定。

[产草量]：将样方内的植物齐地面剪下后称量鲜重。对不能识别的植物种类，应

采集标本，注明标本采集号，以备鉴定和查对。

[总产草量]：样地内全部样方产草量平均值。

注：优势可食和优势毒害需分种调查高度、盖度和产草量；其他可食和其他毒害

调查群落高度、盖度和产草量，并记录全部植物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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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灌木及高大草本样方调查表

样方号：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样方面积： × m2

记录人: 样方照片编号:

经度: 纬度: 海拔: m

样方内优势植物名称：

样方总盖度： % 其中， 灌木及高大草本盖度 %

植物名称 大株丛 中株丛 小株丛

标准株 丛数 标准株 丛数 标准株 丛数

丛径 (cm)

高度 (cm)

取样比例

鲜重 ( g )

丛径 (cm)

高度 (cm)

取样比例

鲜重 ( g )

丛径 (cm)

高度 (cm)

取样比例

鲜重 ( g )

汇 总 灌木及高大草本

产量

草本及小 (半) 灌木产量

总产量
样方1 样方2 样方3 平均产量

鲜重 (g/m2 )

注：1.草本及小 (半) 灌木产量调查采用表1-2 。

2.总产量=灌木及高大草本产量/灌木及高大草本样方面积+草本及小 (半) 灌木平均

产量×(1-灌木及高大草本盖度)
3.灌木及高大草本盖度=灌木及高大草本面积/样方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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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样方号]：指样方在样地中的顺序号，样方编号为 11位数，前 9位为样地编号，

后两位为样方编号。

[样方照片编号]：对能够反映灌木样方在空间尺度范围所包含的视觉景象进行拍

照，拍照时，要保证整个灌木样方都在照片内，站在距离样方一条边 5米以外的

位置拍一张整个样方照，站在距离样方对角线端点 5米以外的位置拍一张整个样

方照，并将这两张照片在相机中的序号填入表格中。

[经度、纬度、海拔]：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使用 GPS 确定样方中心点

所在的经纬度，经纬度统一用度格式，小数点后保留 6位，如：某样地 GPS定

位为：E115.044450°，N42.279983°，海拔：990米。

[灌木及高大草本名称]：以主要优势种定名。

[样方盖度]：目测样方内所有植物总盖度。

[植物名称]：记载样方内植物的名称。

[标准株]：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株丛，测定标准株的丛径（长×宽）和高度，并统

计标准株的株丛数。

[标准株取样比例]：视标准株的大小而定，一般可剪取全株或 1/2丛、1/4丛、1/8

丛……. 。

[标准株取样重量]：将标准株中当年生枝条剪掉称鲜重，风干后称干重。

[草本及小(半)灌木产量]：若样地内草本及小灌木植物极少，则无需做草本及小

灌木样方调查；若样地内的草本及小灌木植物具有一定分布，形成层片结构，则

需对样地进行草本及小灌木样方调查。具体测定、取样、计算方法同草本及小(半)

灌木样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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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表 2 不同类型草地的牧草再生率表（%）

草地类型 牧草再生率

高寒草甸

0

高寒草原

高寒荒漠

高寒荒漠草原

山地草甸

暖性草丛
20

暖性灌草丛

低地草甸

15温性草甸草原

温性草原

温性草原化荒漠

5温性荒漠

温性荒漠草原

注：生长期内不利用的草地，再生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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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表 3 草地合理利用率表（%）

草地类型
暖季

放牧利用率

冷季

放牧利用率

四季

放牧利用率

高寒草甸 55~65 60~70 50~55

高寒草原 40~45 50~60 40~45

高寒荒漠 0~5 0 0~5

高寒荒漠草原 35~40 45~55 35~40

山地草甸 50~60 60~70 50~60

暖性草丛 50~60 60~70 50~60

暖性灌草丛 50~60 60~70 50~60

低地草甸 50~55 60~70 50~55

温性草甸草原 50~60 60~70 50~55

温性草原 45~50 55~65 45~50

温性草原化荒漠 30~35 40~45 30~35

温性荒漠 30~35 40~45 30~35

温性荒漠草原 35~40 45~55 35~40

沼泽类 20~30 40~45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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